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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故事

莉娜是位印尼籍家庭看護，負責照顧年邁、行動不便的阿嬤生活起

居及協助就醫看病。莉娜因思念家鄉年幼子女，希望儘快存夠錢返回印

尼生活的渴望油然而生。

一日，莉娜在公園遇到同鄉瑪西，瑪西一身名牌，並告訴莉娜只要

幫她每天負責收錢，每天就有 2000元作為報酬，莉娜遂在瑪西的誘惑下

離開雇主家。

半年後的中秋連續假期，莉娜一如往常騎著機車，準備開心前往

ATM領錢，突然 2名調查官衝上前表示，「調查局，不要動！妳涉嫌違

反洗錢及詐欺 2項罪名」，調查官遂依法拘提、逮捕，並帶回調查站製

作筆錄。

經調查官人別詢問，告知莉娜涉犯罪名及三項權利後，並為莉娜通

知通曉印尼語之通譯人員陪同詢問，卻因中秋連假找不到可以馬上過來的

通譯人員；好不容易找到 1位通譯人員，但卻需要 3個小時才能抵達調查

站。莉娜為儘速結束筆錄製作，便主動表示中文能力很好，溝通上完全無

礙，不需要通譯陪同製作筆錄，也不需要辯護人陪同詢問。詢問過程中，

莉娜雖對辦案人員之法律提問一知半解，惟經辦案人員對題目耐心說明，

莉娜都能如實回答，筆錄製作完後，莉娜亦對調查筆錄內容表示無意見。

接近中餐時間，因中秋假期，許多店面沒有開，調查官隨便買個便

利商店的排骨便當。

莉娜： 我是回教徒，我不吃含豬肉的便當（此時肚子發出咕魯聲），能

幫我換別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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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官：妳不是想要快一點結束筆錄，那就趕快吃吧。

莉娜熬不過肚子餓，最後只好扒了幾口沒有被豬肉沾到的飯，繼續

接受筆錄詢問。此時肚子餓的發昏的莉娜，勉強撐到筆錄製作結束並解

送地檢署複訊。

　　爭點

│ 01 │ 未主動提供通譯人員，是否違反公平審判權之最低限度保障？ 

│ 02 │ 提供含豬肉製品供回教人士飲食，是否違反宗教信仰自由保障？ 

　　人權結構指標
│ 01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

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

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，一律享受本公

約所確認之權利。

│ 02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7條規定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，或予以殘忍、不人道

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。非經本人自願同意，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

學試驗。

關鍵詞：公平審判權、宗教自由、酷刑、通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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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03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14條第 3項規定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，被告一律有權

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：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，詳細告知被控罪

名及案由（第 1款）；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，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

辯護人聯絡（第 2款）；立即受審，不得無故稽延（第 3款）；到庭受

審，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；未經選任辯護人者，應告以有

此權利；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，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，如被告無

資力酬償，得免付之（第 4款）；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，並得聲

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（第 5款）；如不

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，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（第 6款）；

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（第 7款）。

│ 04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18條規定：人人有思想、信念及宗教之自由。此種權利

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及單獨或集體、公開或私自

以禮拜、戒律、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（第 1項）；任何

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不得以脅迫侵害之（第 2

項）；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非依法律，不受限制，此項限制

以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

限（第 3項）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

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（第 4項）。

　　國家義務
│ 01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18條第 3項允許限制表明自己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情況僅

限於法律所規定限制，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、或道德、或

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須的限制。另對宗教或信仰的信守和崇奉可

能不僅包括典禮，也包括遵守飲食規定等習慣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2號

一般性意見第 8段、第 4段意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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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02 │ 被告如果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的語言，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，

這反映刑事訴訟中公平及武器平等原則的另一方面。這一權利在口頭審

理的所有階段均可享有，不僅適用於本國國民，也適用於外國人。然

而，原則上如果被告的母語不同於法庭的正式語言，但其掌握的正式語

言的程度足以有效為自己答辯，則無權免費獲得任何譯員的協助（人權

事務委員會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 40段意旨）。

│ 03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7條規定宗旨是保障個人尊嚴與身心健全。締約國有責

任透過必要的立法以及其他措施保障每一個人，使之免遭第 7條禁止的

各項行為傷害，而不論行為者當時是以官方身分、還是以其官方身分以

外的身分或以私人身分行事，《公政公約》第 10條第 1項之積極規定充

實了第 7條的禁止規定，該項規定「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

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」。另《公政公約》第 7條不僅禁止造成身

體痛苦的行為，而且也禁止使受害者遭受精神痛苦的行為（人權事務委

員會第 20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、第 5段意旨）。

　　案例解析
│ 01 │ 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9條第 1項規定，被告為聽覺或語言障礙或語言不通

者，應由通譯傳譯之；必要時，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。該條

款規定，依同法第 100條之 2之規定，於司法警察（官）詢問犯罪嫌疑

人時，準用之。所謂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，就外國人而言，係為避免其

涉訟成為被告，因未諳我國語言，所造成之語言隔閡，而剝奪其憲法上

訴訟權之保障，故通譯可保障其基本人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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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02 │ 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得選

任辯護人；該條款之規定，依同法第 100條之 2之規定，於司法警察

（官）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。此項告知，既攸關被告或犯罪嫌疑

人對辯護人倚賴權之保護，即非以形式上踐行為已足，應以使被告或犯

罪嫌疑人得以充分瞭解此項權利，並決定在該情況下接受訊問，且基於

充分自由意思決定接受或放棄辯護人之援助，為其必要。

│ 03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7條中所謂「酷刑」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

供詞，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，或為恐嚇、威

脅特定人或第三人，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，故意對其肉體

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。另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8條規

定：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

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。

│ 04 │ 本案例中，調查官詢問犯罪嫌疑人莉娜時，先於詢問過程中告知《刑事

訴訟法》第 95條第 1項規定之權利，又因莉娜為外國人，則依《刑事

訴訟法》第 99條第 1項規定，告知可選任通譯，復按《檢察機關辦理刑

事案件使用通譯應行注意事項》第 3條規定，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時，

宜主動了解、詢問當事人或關係人有無傳譯需求，並視個案需要選任通

譯，司法機關人員仍應比照該注意事項辦理，本案因莉娜表明渠溝通無

礙，雖詢問過程，調查官多次解釋法條內容，然莉娜均能充分理解調查

官所為之詢問而為回答，且在自由意思決定下放棄辯護人援助，詢問過

程合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符合《公政公約》第 14條第 3項及人權

事務委員會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 40段意旨。且調查局在偵辦是類案件

時，均會查詢司法院或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建置列冊之通譯人員名單，替

其尋找通譯人員，更能提供犯罪嫌疑人合法且高品質通譯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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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05 │ 莉娜為回教徒，因宗教信仰問題不得食用豬肉，雖辦案人員尊重莉娜宗

教信仰，未強迫其食用豬肉，然辦案人員卻未替莉娜設想，而貪圖方便

購買排骨便當予莉娜食用，導致莉娜僅能吃白飯，甚至餓著肚子完成詢

問程序，使其精神及身體遭受痛苦，恐有違反《公政公約》第 7條故意

對其施予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規定之虞，又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8

條規定不得「疲勞」或「其他不正方法」詢問，故莉娜在自由被剝奪之

情形下，且調查官未提供豬肉製品以外食物，使莉娜餓肚子接受詢問，

即未給予人道及尊重之處遇，除違反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98條規定之外，

亦無法符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0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及第 5段意旨，應

予檢討改正。

主筆者 法務部調查局 黃意鈞調查官、陳正彬隊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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